
承运人准入与管理规范及退出机制

第一章 总则

1：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迅途平台实际承运人用户准入、管理及退出行为，维护迅途平台的经营秩序，保

障实际承运人、托运人和网络货运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网络平台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相关协议和管理规范，特制

订本机制。

2：适用范围

本机制适用于在迅途平台上从事网络货运服务相关事宜的所有实际承运人。

3：定义

迅途平台：是网络货运经营者经营的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服务平台，网

站域名为 https://wwwguizhouxt.com/，包括迅途货主 PC 端、迅途司机 APP。

迅途: 指迅途平台的经营者，通过迅途平台整合配置运输资源以从事网络平台道

路货物运输并承担承运人责任的网络货运人。

托运人：指在迅途平台注册、接受平台各项规则，具有货物运输服务需求，委

托网络运人提供运输服务，接受迅途平台相应服务的实体。



承运人：指在迅途平台注册、接受平台规则，并接受网络货运经营者委托，使

用符合条件的载货汽车和驾驶员，实际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经营者。

第二章 基本内容

1：准入要求

1.1 平台准入基础准则

注册成为迅途平台实际承运人用户应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及地方各级政府对网络

货运平台实际承运人管理的相关规定并应满足平台准入标准。

注册成为迅途平台实际承运人用户时，应如实提供相应信息及资料供货运人平

台审核，并对资料的真实、客观、完整负责。

1.2 实际承运人经营资质要求

营业执照；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质文件。

1.3 驾驶员准入



身份证；

驾驶证；

合法有效的从业资格证（使用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

外）；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质文件。

1.4 车辆准入

机动车行驶证；

道路运输证；

合法有效的营运证（从事普通货物运输经营的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

除外）；

车辆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

车辆具有投保有效期限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质文件。

1.5 及时更新

实际承运人如提供的资质、信息或材料有变更的，应及时更新，以确保信息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



2：管理规范

迅途将尽最大努力对注册用户是否满足准入标准予以审核。经审核满足准入条

件的，可成为迅途平台的实际承运人。

注册成为迅途平台的实际承运人后，被迅途发现实际不满足准入标准或者因自

身情况变化不再符合准入标准的，迅途可中止或终止其实际承运人服务资格或

责令其改正以满足准入标准。

明知自己不符合准入标准仍要求注册成为迅途平台实际承运人，或者所提供的

信息、资料与其真实信息或情况不符的，不予准入，已经准入的永久停止服务，

给平台其他用户或平台造成损失的，迅途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迅途有权利对注册实际承运人用户及其驾驶员的行为及车辆的状况进行监督及

管理。

3：退出机制

3.1 自然退出

实际承运人与迅途所签署的协议到期不续约或是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协商一致终

止合约的，视为自然退出。

实际承运人主动申请注销账户的，视为自然退出。

3.2 实际承运人自然退出条件



实际承运人承接的平台运单均已履行完毕，无未完成的运单；

平台账户无余额、无已提现但未到账金额；

实际承运人无任何争议、纠纷或被限制的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投诉举报或被投

诉举报）或虽然存在争议、纠纷但已按照平台相关规则处理完毕。

3.2 强制退出

实际承运人违反迅途平台的相应规则和制度，迅途平台依据相应规则内容永久

取消实际承运人平台使用权限的，视为强制退出。

实际承运人发生欺诈、违约、背信等不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迅途与实际承

运人沟通后，实际承运人拒不改正的，迅途平台依据相应规则内容永久取消实

际承运人平台使用权限的，视为强制退出。

针对因自身情况变化或其他原因导致不再满足迅途平台实际承运人准入标准的，

经书面通知后实际承运人在指定期限内仍未整改的，迅途可终止其实际承运人

服务资格，视为强制退出。

3.2 实际承运人强制退出条件

实际承运人强制退出时应在迅途发出的书面通知中约定的期限内，履行完毕其

向网络货运参与人应履行而未履行的义务，依照相应法律法规或合同约定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或违约责任。

强制退出后其应履行的义务并不因此而免除。



注：请实际承运人在退出迅途平台之前自行备份账户相关的所有信息和数据。

第三章 附则

本规则解释权归迅途平台所有。

迅途平台有权不时修订本规则并公示，修订后的规则于公示之日起满 7 日或公

示内容指定生效日生效。

本规则于 2025 年 9 月 1 日发布/修改，自 2025 年 9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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